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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，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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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次：2－1

一、行政程序法第 4 條規定：「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」，

請問，何謂「一般法律原則」？除了行政程序法第 5 條至第 10 條已經明

文規定的「平等原則」、「比例原則」、「信賴保護原則」及「行政機關有

利不利應一律注意原則」、「裁量有界限原則」等之外，是否還有其他「一

般法律原則」？近來有壽司業者推出「名字中有鮭魚」字者，可以免費

享有招待，引發許多人直接至戶政事務所改名，再利用姓名條例（如附

錄）中，可以有改名三次之機會，享有免費的鮭魚大餐後，再立刻改回

來原來之姓名。如果您是戶政事務所主任，請問如何適用「一般法律原

則」處理類此個案？（25 分）

附錄：姓名條例 第 9 條

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得申請改名：

一、同時在一公民營事業機構、機關（構）、團體或學校服務或肄業，

姓名完全相同。

二、與三親等以內直系尊親屬名字完全相同。

三、同時在一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設立戶籍六個月以上，姓名完全相同。

四、與經通緝有案之人犯姓名完全相同。

五、被認領、撤銷認領、被收養、撤銷收養或終止收養。

六、字義粗俗不雅、音譯過長或有特殊原因。

依前項第六款申請改名，以三次為限。但未成年人第二次改名，應於成

年後始得為之。

二、實務上常使用的斷水斷電措施，具有一定的實際效果，請問：

斷水斷電措施，其法律性質如何？是一種行政秩序罰手段，或屬行政

執行之方式？（10 分）

行政法上，對斷水斷電措施的採行，應適用何些原則？（15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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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行政罰法上有「一行為不二罰原則」，其憲法依據為何？某店家透過網路

經營業務，未有商業登記，故無稅籍，貨物售出亦未開立發票，案經查

獲，稅捐機關應處以幾個處罰？一個違規停車一小時的行為，與連續違

規停車三天，法律上有何不同評價？某進口商進口貨物，一個虛報貨物

價格的行為，但同時構成違反進口稅、貨物稅及營業稅三個行為，應該

如何處罰？（25 分）

四、某生參加某大學研究所考試，該所分甲、乙組考試，考試簡章上註明，

甲組錄取五名，乙組錄取五名，各組得不足額錄取。甲、乙組考試科目

各為五科，只有二科屬共同科目，三科不同。考試結果，該研究所以乙

組考生之成績較差，招生委員會臨時開會決定，甲組增額錄取至六名，

乙組則錄取至前四名，亦即乙組之名額被挪至甲組。請問：研究所「招

生簡章」在行政法上性質為何？係法規命令？行政規則？或特別命令？

或其他性質？請依法理說明之。又乙組成績第五名之考生，是否可主張

其「權利」或「法律上利益」被違法侵害？本案該研究所之錄取決定是

否為行政處分？其將名額「挪用」的決定，是否違法？如果違法，究屬

違反何種規定或法律原則？（25 分）


